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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物业
社区有事 言 一 声

一次性交清一年车位费，却发现该车位还有一个主人，爱车有“家”难回——

一个车位，“许”给俩“婆家”

一个车位，俩主人，到底咋
回事儿？4日上午，洛阳晚报
记者就此事咨询了该小区物
业相关负责人。

该负责人表示，一名工作
人员确实曾同意滕先生使用
该车位，但另一名工作人员之
前同意将该车位给另一名业主
使用，且这两名业主都已交
费。这主要是由两名物业工作
人员没沟通好所致。得知此事
后，物业工作人员曾向滕先生
解释，协调并允许其使用收费
相同的地面停车位。

至于滕先生反映的小区地
面停车位无处停车的情况，该
负责人表示，物业曾保证在今
年 8 月底之前实现“一卡一
位”，进入小区的车辆不会无处
停放。今年8月底，物业收到
开发商通知，其称已将小区地
下停车位使用权进行买卖，而
此前，为解决“车多位少”的问
题，物业让部分业主租用了地
下停车位。为解决这些业主突

然无处停车的问题，物业于8
月底同意曾租用地下停车位
的业主使用小区地面停车位，
小区地面停车位因此出现供
不应求的情况。

对于滕先生全额退费的
要求，该负责人称不会同意，
但承认今年 8月底后该业主
遇到地面无处停车的问题，同
意将滕先生 8月之后两个月
的车位费退还或作为续费使
用。目前物业正在与周边商
户进行协调，将为业主寻找更
多车位。

对于物业的答复，滕先生
表示不满意也不会接受，他说
当初是被逼无奈才使用地面停
车位的，且一年来并未享受到所
交费用对应的服务。滕先生质
疑，物业这样做，是否真心为业
主服务？（线索提供人张女士）

（线索提供者可到位于建
设路的“森地”电动车专卖店领
取精美礼品一份，联系电话：
13592565855）

滕先生家住洛龙区在
水一方小区，他告诉洛阳晚
报记者，他从2012年开始租
用该小区一个地下停车位。

“2013年10月，我向物业一
次性交纳了该地下停车位一
年的使用费960元。”滕先生
说，让他感到意外的是，该车
位还有一个主人。

“有几次开车回来，发
现我的车位已被占用，我开

始觉得不太对劲儿。”滕先生
说，2013年11月，看到自己
已交费租用的车位被他人装
了地锁，更让他一头雾水。

滕先生说，他将此事向
物业反映，物业承认该车位
确实还有一个业主租用，且
这名业主也已交纳了相关
费用。

让滕先生倍感无奈的
是，近一年来，他的爱车一

直有“家”难回。“在小区停
车只能采取‘打游击’战略，
有时不得不把车停在地面
停车位上或小区门口。”滕
先生说，由于停车位置不固
定，发生过车辆被划、被堵
的情况。

一年期限已到，滕先生
以他虽交车位费却并未享受
对应服务为由要求物业退
款，却并未得到满意答复。

□记者 付璇

一次性交清一年车位费后，却发现
自己并非该车位唯一的主人，向物业要
求退还所交车位费，至今未得到满意
答复。近日，洛龙区一小区业主滕先生
就遭遇了这样一件烦心事。

租用的车位还有一个主人，爱车有“家”难回

一个车位，俩主人，到底咋回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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